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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04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唐山市玉田高铁新城项目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公司深耕京津冀区域的战略发展需要及产业园板块的战略

规划，2017 年 10 月 16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荣盛兴城投资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乙方”或“荣盛兴城”）与唐山市玉田县人

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玉田高

铁新城项目的框架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整体开发建设经营唐山市玉田高铁新城项目框架

协议的公告》。 

2017 年 12 月 30 日，荣盛兴城与唐山市玉田县人民政府本着友

好、合作、共赢的原则，签订了《玉田县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及公共设

施建设 PPP 项目合作协议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

    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甲方：唐山市玉田县人民政府；地址：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北环

西路 1199 号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荣盛兴城与唐山市玉田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（二）交易的审批情况 

上述协议属于执行前期约定，具体内容尚待逐步落实。公司将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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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区域 

甲乙双方愿就玉田县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进行合

作，项目四至范围：北至窝洛沽镇镇界，西至玉滨公路，东至还乡河

西岸，南至361省道（唐通线），高铁新城规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。 

（二）投资合作模式 

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，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及公

共设施建设，乙方提供开发建设所需资金，具体约定如下： 

1.本协议签订后15日内，乙方在玉田县成立一家控股子公司，作

为项目公司全面承接并实施本协议约定事项。 

2.本协议签订后，由甲方委托乙方按照玉田县城乡总体规划、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窝洛沽镇、鸦鸿桥镇总体规划，编制高铁新城总体

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。 

3.各方同意，本协议所约定合作期限为20年。 

4.甲方委托乙方按照规划设计方案，对高铁新城片区进行土地整

理、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。 

5.乙方按总体规划分批次、分步骤进行项目地块的开发建设，并

结合高铁站建设进度，配合甲方启动规划区域内征地拆迁及成熟地块

的土地出让工作。 

6.为提升玉田高铁新城项目开发的整体性和统一性，推动项目依

照总体规划有序建设，甲方同意，除划拨用地和符合协议出让方式以

外，合作区域内符合出让条件的建设用地以招标形式进行出让，以保

证项目地块的开发品质。 

7.高铁新城的土地整理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由乙方

全额投资建设。项目实施中，甲乙双方共同争取上级相关扶持政策和

配套资金支持高铁新城建设。 

8.乙方对高铁新城片区建设的规划设计费用、土地整理费用，由

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中介机构审核并认定投资额。 

9.甲方同意乙方在承担高铁新城开发建设事宜的同时，享受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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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投资利润，由甲方对乙方投资成本及利润进行偿还。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规划设计、咨询等服务费用由双方按照成本费用的110%计

算，具体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； 

（2）土地整理的投资：土地出让后，由甲乙双方委托专业会计

师事务所，对乙方在前一阶段所有未审计的土地投入(含基础设施等

占地)进行审计。甲方在审计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，按投资额及

投资额的15%支付本项目投资及利润； 

（3）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及其他代建项目的投资：单体项目竣

工后，由甲乙双方委托专业会计师事务所，对乙方的开发建设投入进

行审计。甲方在审计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，按投资额及投资额的

15%支付本项目投资及利润。 

 10. 合作期内双方合作区域内新产生收入中的县财政留成部

分，用于优先支付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对高铁新城区域新增的行使行政

管理、公共服务、运营维护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后，再支付约定甲方支

持乙方的三项投资和利润。 

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收入，是指合作区域内企业与单位经营活

动新产生的各类收入，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、税收收入、

非税收入、专项收入、专项基金，还包括项目实施中争取的上级扶持

和配套资金。 

11. 乙方投资建设的非经营性项目经验收合格后，由甲方接收。

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在协议期满后，乙方将相关产权、

经营管理权等全部无偿移交给甲方（不含经甲方同意或协议约定经营

期未满、乙方自建自营、产权自持的项目）。 

（三）双方权利与义务 

1.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

（1）甲方负责对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，并监管乙方按

照经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建设。 

（2）甲方负责项目建设外部关系涉及镇、村相关事宜的协调解

决，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。 

（3）甲方负责完成该项目土地熟化、征地拆迁、青苗树木迁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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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获取和土地出让等手续办理工作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国家相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（4）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摘得项目用地涉及的国土、规划、施工

等相关手续，确保乙方能够顺利进场施工。 

（5）甲方支持乙方在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中

享受国家及地方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。 

2.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（1）受甲方委托，乙方负责完成高铁新城项目总体规划、控制

性规划及其他各专项规划方案编制，交由甲方研究批准，且乙方应按

甲方审定的规划方案开工建设。 

（2）土地整理事项，执行甲方制定的房屋、土地征收等政策，

乙方及时筹集足额的补偿资金，确保兑现拆迁安置补偿、失地农民基

本生活保障及其他相关补助等费用。 

（3）全力协助甲方进行年度用地指标、用地规划指标和占补平

衡指标的争取和报批等工作。 

（4）乙方应依法参与项目用地竞买，若乙方竞得项目地块，应

尽快进场并且独立负责项目地块的资金筹措、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，

并承担经营风险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 

鉴于本协议确定的所有原则和条款，均以乙方通过法定途径成为

甲方的合作伙伴为前提，公司能否最终成为合作伙伴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。  

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的落实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玉田县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PPP项目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一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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